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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李奶奶不再失眠”

案件回放

张某全系原告张某生、被告张某

香之父，张某全于2021年10月27日去

世。张某全去世后，被告张某香未通

知原告张某生，就为张某全举办了葬

礼并将遗体火化。

2021年12月24日，原告从他人处

获悉其父张某全已经去世的消息后，

找被告询问，得知父亲张某全已病故，

但被告未告知张某全遗体状态及丧葬

情况，遂以祭奠权被侵犯为由提请诉

讼，引发本案纠纷。

法官说法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认

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的行为是

否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权。祭奠是人类

共同具有、为表达对已经逝去的亲人

的哀思和怀念之情而举行的活动。祭

奠作为一种情感的寄托方式，已经成

为我国各民族之间普遍存在的风俗习

惯，它体现的是对亲人的追思、对生命

的尊重。

本案中，原告张某生和亡者张某

全是父子关系，被告张某香应该及时

将张某全去世以及相关善后事宜告

知原告，便于原告祭奠、吊唁，但被告

未尽告知义务，其辩称根据父亲张某

全的遗愿不要原告到场，但未提供证

据证明，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

原告的人格权益，故被告应当就未告

知父亲去世一事向原告赔礼道歉并

就其造成的精神损失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本案中，原告对父亲生活、身体

情况一无所知，亦未采取积极的措

施探望父亲，该行为对父子、兄妹感

情造成了影响，原告对此也负有一

定责任。

鉴于被告在庭审中已陈述父亲遗

体的状态及安放的具体地点，对于原

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告知其父亲遗体

安放的具体地点及遗体状态的诉请，

法院不再处理。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

损害抚慰金，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原告

主张过高，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

慰金1000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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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放

女子陈某与男子胡某于 2021

年1月经人介绍相识并逐渐确定恋

爱关系。2022 年 5 月，陈某与胡某

登记结婚，并开始着手置办婚礼。

婚礼期间，陈某家人与胡某家人各

自设置婚宴签到台，并安排到场宾

客通过签到台交付礼金。婚礼结束

后，宾客通过签到台交付的礼金由

陈某与胡某各自收取，两边所收取

礼金金额差距较大。

婚后，陈某与胡某因性格不合，

经常因生活琐事发生纠纷，夫妻感情不睦。

2024年2月，陈某向潼南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并主张双方在置办婚礼期间收取的礼金

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胡某称，同意与陈某离婚，但宾客通过双

方家人设置的签到台交付的礼金已表明赠与

的对象系各自一方的家庭，而非其与陈某二人

共有，故陈某分割礼金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案件承办法官就婚礼礼金表现的社会特

征，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充分向双方释法明理，

并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陈某与胡某离婚；陈某向胡某支付房屋

装修折价款50000元；陈某与胡某不得基于各

自名下房屋的增值部分再向对方主张权利；陈

某与胡某在置办婚礼期间各自收取的礼金归

各自所有。

法官说法

可按赠与人意思
确定礼金的归属

潼南区法院法官认为，就日常生活经验而

言，新人在置办婚礼期间，邀请的宾客不仅有

新人各自的亲友，也包括众多与父母有亲密联

系的人员。参加宴席的宾客馈赠礼金的数额

往往与新人或新人父母的社会资源、双方的交

往程度等存在直接关联，因此，可能出现新人

两边家庭收取的礼金数额差距较大的情况。

同时，基于特定风俗，与父母有亲密联系的人

员在随礼后，往往需要父母在此后的类似场合

中予以还礼。

因此，对于婚礼礼金，不能一概而论，应根

据实际情况认定属于婚宴操办者、夫妻共同财

产或家庭共有财产。

给付婚礼礼金涉及赠与行为。目前，对于

如何判断礼金归属，并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

但结合礼金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和功能等综合因

素，在婚礼礼金的归属存在争议时，可按照下列

规则依次确定礼金的归属：在受邀宾客有明确

赠与对象的情形下，按照赠与人的意思表示确

定礼金的归属；在受邀宾客无明确意思表示而

当地存在特定风俗习惯的情形下，按照当地的

风俗习惯确定礼金的归属；在受邀宾客无明确

赠与意思且当地无特定风俗习惯的情形下，根

据受邀宾客分别与新人及新人父母身份、社会

关系的相对密切程度认定礼金的归属。

据《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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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中国传统婚礼中，婚礼礼

金（“份子钱”）是宾客对新人及

新人父母的祝福和支持的象

征。然而，当婚姻关系出现裂痕

时，这些礼金的归属问题往往成

为争议焦点。

近日，重庆市一对夫妻在离

婚时就想分“份子钱”，一起来看

看法官是如何判的？

近日，《人民法院报》“凡人小事”

栏目刊发了我省基层法院庭长诉前调

解的故事。法官通过进社区调解，让

小区里的“刺儿头”愿意主动承担责

任，切实解决了“李奶奶”的烦心事。

“多亏您的及时提醒，要不然我可

就闯下大祸了，现在越想越后怕！以

后一定和邻居好好相处……李奶奶，

抱歉了，请您原谅我！”

在某小区大门处，旅店老板大刚

紧紧握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

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孙宗杰

的手，一个劲儿地点头致谢，并向在场

的李奶奶及几名邻居表达歉意。

曾在邻居眼中有些“混不吝”的大

刚此刻与以往判若两人，变得温和许

多，围拢在孙宗杰身旁的社区工作人

员、居民们露出了笑容，李奶奶的眼睛

也湿润了。

是何原因让曾经的小区“刺儿头”有

了如此之大的转变？事件起因还得从发

生在大刚与李奶奶之间的纠纷说起。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李奶奶独自

一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法院诉

服大厅，这引起了正在大厅巡视的孙

宗杰的注意，他连忙上前询问。

“ 我 想 请 法 官 帮 帮 我 ……”原

来，李奶奶家楼上是大刚经营的民

宿旅店，卫生间漏的水正好滴到李

奶奶睡觉的床上，说到气愤处，李奶

奶一度哽咽起来。此前，旅店客房

卫生间改造水管线路，施工质量存

在问题导致水管漏水，渗到李奶奶

的卧室天棚，久而久之，从渗水发展

到漏水。这让独居的李奶奶非常痛

苦，曾多次找旅店交涉，求助社区、

物业协调，但一连几个月，问题始终

没能有效解决。

听完叙述，孙宗杰马上喊来书记

员，帮助李奶奶办理了立案手续，并承

诺以最快速度抓紧办理这起案件。

交谈时了解到，李奶奶年逾八旬，

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经此遭遇内心十

分煎熬，尤其是近一段时间经常失眠，

导致头痛、心脏难受。

第二天一早，孙宗杰带着法官助

理小张及人民调解员陈伟来到李奶奶

家中实地查看。天棚返潮长毛，阳台

晾着被罩床单，床上铺着一大块防水

塑料布……狭小的卧室凌乱不堪。

了解情况后，孙宗杰等人来到楼

上旅店送达传票。可是老板大刚不

在。孙宗杰将传票留给服务员，并在

传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很

快，大刚给孙宗杰打来电话，表示漏水

原因是装修公司造成的，坚持说自己

没有责任。

孙宗杰听完之后，严肃地向大刚

说明了李奶奶家中的实际情况，并抓

住时机向其释明，此事绝非单一漏水

问题，老人年事已高，如因此事出现意

外，后果不堪设想，特意强调了法律责

任。听了孙宗杰的劝告，原本还想打

“拖延战术”的大刚顿时哑火。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刚经过

考虑，又一次打来电话，这回他态度

180度大转弯，答应立即找工人维修，

并同意赔偿损失。

数日后，孙宗杰放心不下，再次来

到李奶奶家中实地“验收”。开门的一瞬

间，迎接孙宗杰的是李奶奶的笑脸，天棚

已粉刷一新。旅店客房卫生间下水管

已经改路且换上了新水管，漏水问题得

到彻底解决，并且，李奶奶还得到了经济

赔偿。

漏水案终于解决了，李奶奶也

不再失眠，能睡稳踏实觉了。邻居

们知道情况后纷纷夸赞：“孙法官真

办实事！”

采访中，孙宗杰对记者说：“我希

望能通过实际行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

诉前，将心比心地为老百姓化解难心

事儿。”

对父亲病故火化不知情 法院是否支持祭奠权？
核心提示

江西省市民张某生父亲病故，

妹妹张某香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

举办葬礼并将遗体火化。张某生

将妹妹告上法庭，认为此行为侵犯

了自己的祭奠权。目前，因祭奠权

属习俗道德规制范围，我国现行法

律皆无明文规定，那么法院会支持

张某生的祭奠权吗？

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全面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及对人

格尊严的维护，祭奠权作为具有身份性特征的人格权，属于绝对

权，根据可预见性原则，让特定人享有祭奠权应能够可预见。因

此，与逝者有特定身份关系的自然人才能成为祭奠权的主体。那

么具体如何认定呢？

祭奠权的主体应不限于逝者的近亲属，还应该包括逝者直系非近

亲属、逝者子女的配偶或者逝者配偶的父母、与逝者生前形成事实收养

关系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对于对身份要求最高的祭奠权，

如遗体的处理、骨灰的安置、安葬墓穴及墓碑署名等，可参照我国民法

典关于遗产顺序继承的规定，按照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位，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位，其他亲属为第三顺位进行确定。而

对于身份关系要求低的祭奠权，如死亡信息的获取、“最后一面”的告

别、扫墓等，可平等享有权利。

祭奠权的行使主体如何界定？有无先后顺位？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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